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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编 2026年2月27日

【编者按】 2024年以来,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在全市

96个街道推行居民议事制,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以及社会有

关方面人士在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作用,推进

街道居民参与管理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事务,为全省基层治

理现代化提供可复制、可推广的“长沙经验”。现将长沙做

法刊发,供各地学习借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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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目

 ●长沙市人大常委会以街道居民议事激活基层治理现

代化新动能

 ●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街道居民议事工作的指

导意见(摘编)

长沙市人大常委会以街道居民议事激活

基层治理现代化新动能

近年来,长沙市将街道居民议事作为践行全过程人民

民主实践、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,推动全市96

个街道全面推行居民议事制,为全省基层治理现代化贡献

省会人大智慧。

一、高位统筹建体系,让民主议事有章可循

长沙市委将街道居民议事机制建设列为重点改革任

务,市人大常委会出台街道居民议事工作指导意见,明确

议事机构功能定位、议事代表选推“代表性、专业性、群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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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”三大核心标准,细化议题收集、协商讨论、项目票选、监

督评价全流程操作规范,明确了基层议事“谁来议、议什

么、怎么议、议后怎么办”的关键问题,从市级层面划定议

事工作的“路线图”和“施工图”。各县市区结合辖区实际

制定配套细则,细化流程标准,健全工作机制,形成上下贯

通、协同发力的运行体系。2024年底,长沙市人大常委会

在9个县市区各选1个街道率先试点居民议事制,提炼可

复制经验后向全市所有街道全面铺开,构建起“市级统筹、

区县抓总、街道主责、社区落实”的四级联动布局。2025年

以来,全市各街道累计组建议事员队伍5405人,完善议事

制度规范156项,从议题筛选、议事程序到成果转化、监督

评价,构建起全链条闭环管理。

二、因地制宜创载体,让民主议事贴近群众

结合特大城市治理特点,分类搭建特色议事平台,在

老旧小区设议事长廊、新建小区建标准化议事厅、商务楼

宇打造便捷议事阵地,实现“一处阵地、多元功能”,让群众

就近议事、便捷协商。各街道结合实际打造特色议事品

牌,
 

“里谈巷议”“圆桌议事会”逢四议事”等一批辨识度高

的品牌应运而生,让民主协商融入群众日常生活。立足城

市节奏快、人群多元的特点,长沙灵活运用日常议事、专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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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事、综合议事等多种形式,创新“日间座谈、夜间恳谈、线

上互动”相结合的议事模式,开设夜间议事会、周末恳谈

会,搭建线上议事群,针对复杂议题推广“六步议事法”,联

动多方力量协同议事。建立全方位民意收集机制,通过入

户走访、线上征集等渠道,聚焦电梯加装、停车管理、老旧

小区改造等民生小事,兼顾产业发展、公共服务提升等发

展大事,精准对接民生需求与治理重点。

三、守正创新提质效,让民主议事落地见效

街道居民议事要持续释放效能,必须健全长效机制,

确保“议而有决、决而有行、行而有果”。建立“群众出题、

协商定题、街道答题、监督评题”
 

的闭环管理体系,对议事

议定事项实行项目化实施、台账式管理、销号制落实,明确

承办单位、责任分工和完成时限,要求议事意见建议1个

月内交办、3-6个月办结反馈,全程跟踪督办、闭环推进落

实。将监督贯穿议事全过程,充分发挥人大代表、居民议

事代表的监督作用,组织开展专项视察、现场督查,动态跟

踪、实时掌握事项办理进度。创新评价机制,将评价权完

全交给群众,建立“居民评议、议事代表测评、社会监督”的

多元评价体系,推行议事全过程公开。2025年以来,全市

街道居民议事累计聚焦各类议题
 

2200
 

余个,票选民生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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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目752个,解决民生问题1900余件,成果转化率超

70%,有效破解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。

(长沙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 供稿)

长沙市人大常委会

关于开展街道居民议事工作的指导意见(摘编)

一、街道居民议事会议组成和议事代表的产生

1.街道居民议事会议由议事代表组成。议事代表应

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,一般由街道辖区内的人大代表、街

道和社区(村)干部、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居民代表等组成。

担任议事代表的条件为: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制度,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,模范遵守宪法

和法律法规,综合素质较高,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和影响

力,具备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,有相应时间和精力参加人

大街道工委组织的有关活动,户口在本辖区或居住满1年

以上,年满18周岁。有以下情形的,不得担任议事代表:

因严重违纪违法受到党纪政务处分、治安拘留以上行政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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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或刑事处罚的,或有涉嫌违纪违法行为正在接受立案调

查的;组织参与非正常上访的,或出现“一票否决”事项的;

组织参加封建迷信活动、邪教活动并造成社会不良影响

的;其他不适宜担任议事代表的情形。

2.每个街道的议事代表名额一般为30—100名。人

大街道工委根据街道常住人口规模及社区(村)、辖区单位

的分布情况等因素确定街道居民议事会议的议事代表数

量,人数一般不少于三十人,不超过一百人。议事代表中

街道和社区(村)干部比例不超过总名额的三分之一,机关

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比例不超过总名额的十分之一,女性比

例不少于总名额的三分之一,非中共党员和专业技术人员

应有一定比例,根据需要适当配备少数民族的议事代表。

3.议事代表产生实行民主推荐、协商确定制度,应按

照民主推荐、审查协商、研究确定、对外公示等步骤进行。

议事代表人选由人大街道工委提出名额及分配方案并报

街道党工委同意,通过居民自荐、各社区(村)和相关单位

党组织推荐等方式汇总名单,依程序推选产生。人大街道

工委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对街道居民议事代表人选进行审

核和考察,切实把好政治关、素质关和能力关,充分听取社

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。街道居民议事代表人选正式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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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请街道党工委研究确定,经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后向

社会公布,并及时报县级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备

案。街道居民议事代表由人大街道工委颁发证书。街道

居民议事代表一般每届任期五年,可连选连任。具体产生

办法由县级人大常委会结合实际制定。

4.议事代表的资格终止。在任期内如出现下列情形

的,其议事代表资格终止:生活或工作已不在本区域的;未

经批准两次不出席街道居民议事会议的;严重违纪违法或

刑事犯罪的;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;辞职或者责令辞职被

接受的;其他不适合担任议事代表的情形。议事代表的资

格终止,由人大街道工委报街道党工委研究决定。如需撤

换、调整或增补议事代表,由人大街道工委提请街道党工

委研究决定,按照议事代表产生的程序办理。对增补的议

事代表,任期至本届居民议事会届满为止。

二、街道居民议事会议的召开和运行

街道居民议事会议在街道党工委领导下,由人大街道

工委召集和组织召开,完善运行机制。

1.会议召开。街道居民议事会议需三分之二以上的

议事代表参加方能召开。一般每年召开2次(一季度1

次,四季度1次),必要时经街道党工委同意,可以临时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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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。每次会议会期不少于半天。会议时间地点、会议议程

等重要事项由人大街道工委报街道党工委确定。人大街

道工委应将召开会议时间地点、会议议程以及会议重要文

件和材料提前发送给议事代表。街道居民议事会议可结

合工作实际,设立若干议事小组。

2.主要议程。一季度会议主要听取街道办事处、人大

街道工委工作情况,讨论和票选街道年度民生实事项目,

收集反映群众对街道工作的意见建议等。四季度会议主

要听取和讨论街道辖区内经济和社会发展、生态环境保

护、民生事业等专项工作报告,听取和讨论街道年度民生

实事项目实施情况,街道居民议事会议和议事代表意见建

议办理落实情况的报告等。具体议事规则由县级人大常

委会指导人大街道工委起草,提交街道居民议事会议通

过。根据会议议题涉及的内容,邀请县级人大常委会和县

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、派驻街道工作机构或者街道办事处

有关负责人等列席会议。

3.工作机制。建立居民议事委员会(以下简称“议委

会”)工作机制,议委会设主任1名,副主任1-2名,委员5

-9名。议委会主任原则上由人大街道工委主任担任,负

责召集、主持居民议事会日常工作。议委会与人大街道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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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合署办公。议委会组成人员由居民议事会全体会议表

决通过。议委会会议应当邀请街道党工委书记、街道办事

处主任出席。

4.意见和建议处理。票选出的年度民生实事项目,作

为街道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决策的重要参考。街道居民

议事会议和议事代表就街道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、民生建

设等重大事项、群众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的讨论发言或书

面意见建议,由人大街道工委负责汇总并分类处理:属于

上级事权的,由人大街道工委商请选区内或驻人大代表联

络站的相应层级人大代表提出代表建议推动办理;属于本

级办理事项的,形成书面意见交街道办事处或者辖区内有

关单位派驻街道工作机构研究处理,原则上在街道居民议

事会议结束后1个月内交办,在3个月内,最迟不超过6

个月办结并反馈至提出意见建议的议事代表。意见建议

处理的总体情况由人大街道工委汇总并形成处理情况的

报告,报请街道党工委研究同意后,提请下一次街道居民

议事会议讨论。

5.日常管理和活动。人大街道工委应加强对议事代

表的日常管理和培训,制定议事代表培训计划,建立议事

代表管理和议事小组活动制度,组织议事代表开展联系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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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、视察、调研等活动。可依托人大代表联络站等平台载

体,根据实际有序推进议事代表参与人大代表联络站活

动,组成“人大代表+议事代表”联合小组,带动辖区居民

积极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。议事代表在日常履职过

程中应当带头执行党委、人大、政府决策部署,做好政策法

规和上级要求的宣传、引导、解释工作,围绕街道居民议事

会议议题,通过日常走访、调查研究等方式,广泛收集和反

映群众对街道各方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

(长沙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 供稿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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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: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,办公厅研究室、新闻局、《中国

人大》杂志社,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,各省(区、市)人大常

委会代表工作机构,省委组织部、省委宣传部,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,省监察委员会,省高级人民法院,省人民检察院,省人大常委

会副秘书长,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,省人大常委会各办事机构、工
作机构,省纪委省监委驻省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,各市州、县市区

人大常委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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